
檢視現行制度漏洞，正視職場安全及健康問題

風險轉嫁下包
層層轉包交付承攬

源頭管理失靈
營造業職災佔比偏高

身心保護缺口
職場霸凌未有規範

違法成本過低
罰則不具嚇阻作用

重大職災未能有效控制 × 職場環境不夠友善 → 修法勢在必行



加強承攬管理 完善職場霸凌防治
明確職場霸凌定義
強化調查、處理機制及勞工保
護等措施

建立最高負責人為行為人之申
訴調查及處分規定

 增訂工程業主交付規劃設計
及施工之風險評估責任

 健全機械設備登錄管理
 增列特定機械操作人員防災

職責

強化源頭防災

 加重原事業單位及各級承攬人之
安全管理責任

 增列場所或設備出租(借)者之危
害告知責任

 增訂平行發包之統合管理責任

提高處罰額度 擴大違法公布
 提高行政罰鍰額度
 提高刑事罰刑期及罰金額度
 違法情節重大，得加重罰鍰至法定最

高額1/2

 經裁罰者均應公布雇主姓名、事業
名稱

 公布事項增列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罰鍰金額、職災發生日期、地
點及罹災人數

職安法修法5大重點 從源頭到作業端，提升職場防護



工程業主於每個工程階段皆有安衛責任

規劃設計階段 施工規劃階段 施工階段

指派人員或委託專業機構
監督及查證確實執行

違反規定處 3 ~75 萬元 / 致發生職災處 5 ~ 300 萬元
(情節嚴重者最高可加重處罰至450萬元)

職安法第15條之1職安法第15條之1

依工程規劃設計安全分析報告評估施
工風險

納入施工計畫書(含風險評估、採取必
要預防設備及措施)

分析潛在施工危害
編製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
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製作工程規劃設計安全分析報告

業主的責任不再只是付錢，而是「全程參與」



針對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應採取措施進行評估 將評估結果明確告知承攬人 承攬期間務必確認依評估結果作業
事前實施風險評估 告知危害與防護措施 監督承攬人確實執行

設備場地出租借，務必事前告知
例如：太陽光電業者承租廠房屋頂設置發電設備

告知場所、設備危害因素及安衛相關注意事項

1. 交付承攬 3步驟

2. 設備場地出租借

職 安 法 第 2 6 條職 安 法 第 2 6 條



□1.設置協議組織
□2.工作之連繫及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指導及協助
□5.機械、設備、器具及人員進場管制
□6.其他防災必要事項

擴大保護範圍 加強源頭管制

擴大保護範圍 落實源頭管理

擴大共同作業認定範圍，納入自營作業者 原事業單位應管制機械、設備、器具及人員進場

職 安 法 第 2 7 條職 安 法 第 2 7 條

原事業單位

再承攬人/
自營作業者

承攬人/
自營作業者

負統合管理責任

• 應配合原事業單位辦理
• 交付再承攬之防災管理責任
• 自營作業者亦同

勞工＋其他工作者 新增進場管制措施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 6 大防災措施



職安法第27條之1職安法第27條之1

被指定者責任：
執行整體工程之規劃、連繫及協調，防止職業災害。



內部人員 (行為持續或重大情節) 內部人員 (偶發人際衝突) 外部人員 (第三方)

(未符合職安法第22條之1職場霸凌定義)

依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依職安法第2章之1
(符合職安法第22條之1職場霸凌定義)

依職安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涉其他法律規定者，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調查與認定

職場不法侵害樣態適用規定

《性別平等工作法》、《就業服務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性騷擾 就業歧視

職場
不法侵害

職場霸凌
職場暴力

(內部)
職場暴力

(外部)

涉及性別 / 就業歧視



職場霸凌定義與防治措施

勞動場所
執行職務

職務或權勢
利用職務或地位優勢

持續不當
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
持續不當言行
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

身心健康
遭受危害

行為樣態/頻率
對工作環境造

成之影響
受侵害權利/
行為動機目的

綜合評估以上因素

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容
許範疇

情節重大認定，視個案
具體情節綜合審酌

應採取必要
防治措施

+訂定申訴管
道並公開揭示

+訂定防治措
施、申訴及
懲處規範並
公開揭示

逾越業務且不合理
業務上不必要且不合理

＋ ＋ ＋



職安法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處理流程圖

勞工
遭受霸凌

• 啟動調查或協調
• 提供保護措施
• 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

向事業單位
提出申復或司
法途徑救濟

訴願或
司法途徑救濟

*事業單位未處理或未依規定程序辦理，勞工可向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

調查結果與處
理通知當事人 是否不服

結案

否

是

否

是

被申訴人為
內部人員

向事業單位申訴

被申訴人為
最高負責人

調查結果與決
定通知當事人

是否不服• 機關啟動調查程序
• 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

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訴



職 安 法 修 法 其 他 重 點 綜 整

明確定義勞動／工作
／作業場所之範圍
(§2)

強化事業單位對於外
部第三方不法侵害之
申訴、調查及處理機
制 (§6)

納管平台責任，強化
外送作業安全 (§51-1)

明確各層級人員職安
衛職責 (§23)

明定危險性機械或設
備，及其他特定機械
操作人員防災責任
(§24)

增訂自營作業者承攬
管理防災責任 (§51)

健全機械、設備及器
具之市場查驗制度
(§9)

增訂勞工健康服務人
員及專業機構之資格
與管理制度 (§22)

增列教育訓練單位認
可管理機制 (§32)



修法前 修法後

(致死)
最重3年

刑事責任

刑事罰金
(致死)

上限30萬元

行政罰鍰 (違反安全設施)
下限3萬元 上限30萬元

行政罰鍰 (違反管理措施)
下限3萬元 上限15萬元

(致死)
最重5年

刑事責任

刑事罰金
(致死)

上限150萬元

行政罰鍰 (違反安全設施)

下限5萬元 上限300萬元

行政罰鍰 (違反管理措施)
下限3萬元 上限75萬元

＊違法情節重大，得加重罰鍰至法定最高額1/2

提高處罰額度 督促雇主積極預防職業災害

(3人受傷)
最重1年

(3人受傷)
上限18萬元

(3人受傷)
最重3年

(3人受傷)
上限100萬元



違反安全設施/管理措施致發生職災 (第43條)

違反管理措施 (第45條)

經裁罰者將公布以下資訊：(第49條)

違反安全設施致死 (第40條)

致3人以上受傷 (第41條)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150萬元以下罰金

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單位名稱

最高負責人霸凌行為(第46條) 1萬元 ~ 100萬元罰鍰

5萬元 ~ 300萬元罰鍰 (最高可加重至450萬元)

3萬元 ~ 75萬元罰鍰 (最高可加重至112.5萬元)

負責人姓名
罰鍰金額
職災日期、地點及罹災人數

刑事責任：涉及刑期與罰金

個人責任：操作者與負責人

行政罰鍰：企業重罰

公布資訊：名譽處分

強制接受講習 (拒絕者按次處罰)1萬元 ~ 20萬元罰鍰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及其他特定機械操作人員違規致災 (第46條)

3年以下有期徒刑

落實風險評估，杜絕職場災害


